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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學術人才跨國培育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3日第 2次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通過備查 

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20日臺顧字第 1010132883C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30日臺教資(一)字第 1050050912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06月 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2201725A號令修正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研究人才向下扎根，選送優秀人文

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學生赴國際知名大學進修，增進參與國際學術社群之機會，拓展全球

視野及深耕臺灣特色價值，提升未來於國際深造發展之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要點。 

二、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二)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不含軍警校院）主修或雙主修人文或社會科學相關學系在學

學生，且其就讀年級專業條件及語文能力符合當年度甄選簡章之規定。 

(三)未同時領取政府預算所提供累計達一年以上之留學獎補助。 

三、國外進修機構及期程：由本部指定計畫辦公室與國外著名大學洽談合作，每年公開甄選

優秀學生赴國外著名大學進行為期一年之進修，國外進修機構及選送學生名額，得依當

年度預算額度及計畫辦公室與國外合作對象洽談結果公告於甄選簡章。 

四、補助基準： 

(一)國外進修機構學費：全額補助，檢據核實報支，學費匯率以繳費當日為準。核發之

學費限為收據證明中之註冊費(學費)及學分費。繳費用途不明者，由本部認定。 

(二)來回機票費：補助二地直接或最短航程往返之經濟艙機票，以新臺幣六萬元為上

限，檢據核實報支。 

(三)國外生活費：各地區生活費每月補助金額如附件。自抵達國外進修機構當日開始計

算，不足一個月者按比例計算核發，每人至多補助十個月。具有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通過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者，經檢附證明文件，每人每月補助

依附件地區金額之前者以 1.6倍核算，後者以 1.3倍核算。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計畫辦公室應研擬甄選簡章，經本部公告後，進行報名及甄選作業。 

(二)申請學生應依當年度甄選簡章規定期限，至本部指定網站下載申請文件格式，並完

成線上報名，同時傳送申請文件電子檔至指定電子信箱，如線上報名或傳送申請文

件電子檔有任何一項未完成，均視為申請資料不齊全，不予受理。 

(三)申請學生應依當年度甄選簡章之規定繳交報名資料。 

(四)收件截止後，由計畫辦公室組成審查會，經本部核准後，以書面、會議及面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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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甄選審查。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選送學生申請相關補助費用，應依第四點規定，檢據由計畫辦公室於每年七月一日

前，造冊報本部請撥經費。 

(二)本補助經費依計畫核定總額，於甄選名單確定後一次撥付。 

(三)計畫辦公室於次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彙總選送學生之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

報本部辦理核結。 

七、補助成效考核： 

(一)本部及計畫辦公室得就各年度選送學生，依其成果報告、參與推廣活動表現及相關

追蹤調查，辦理成效考核，評估補助成效。 

(二)本部得評估培訓成效，決定是否繼續該合作學校之培訓計畫、建議修正計畫內容或

更換合作名單。 

八、選送學生應履行下列規定，未經本部同意，不履行或無法履行者，不予核發經費；已核

撥經費者，由計畫辦公室報本部追回補助之經費，繳還本部： 

(一)出國前應參加計畫辦公室所舉辦之相關活動，簽定行政契約書，並於規定期限內前

往分發之進修機構。 

(二)進修期間之選課內容，應送計畫辦公室審核。修習科目成績不及格者，應依不及格

之學分比率繳還該學期之學費及生活費補助，並於指定期限內結束進修返國；其下

學期受補助資格並予取消。 

(三)於進修期間，不得有違反學校規定、無故曠課、離校或轉學等情形。 

(四)於本部核定之補助期程內修習完畢，並不得有提前返國之情形。有特殊或緊急事故

於進修期間回國者，返國期間所需費用由學生自費負擔，並繳還回國停留期間已支

領之生活費予本部。返國總日數以三十日為限，逾三十日者，視同放棄學業，應償

還領取之補助經費。 

(五)應於進修期限屆滿六十日內返國，並於返國一個月內，繳交進修成果報告，其內容

應符合當年度甄選簡章規定。返國後應填具完成義務期滿申請書，並應配合計畫辦

公室、學校舉行之推廣活動及計畫辦公室相關之追蹤調查。 

選送學生違反前項第三款規定，經國外進修機構通知，或由計畫辦公室主動發現查證屬

實者，得由計畫辦公室報本部廢止其資格，並停止補助。 

九、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入出境許可、護照與進修國家簽證之程序及費用由選送學生自行辦理，因故未能取

得入出境許可、護照或學生簽證，而無法如期赴國外進修者，喪失補助資格。 

(二)選送學生於國外進修機構所修得之學分，由原在臺就讀學校依規定自行決定是否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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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抵免。 

(三)選送學生於國外進修期間應保留原在臺就讀學校學籍，不得無故辦理在臺就讀學校

畢業或休學。 

(四)選送學生應遵守本要點、甄選簡章、行政契約書、原就讀學校及本部之相關規定。 

(五)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學生，參加本計畫出國研修一百八十三日以上，期

間因不符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六項規定，遭註銷補助資格者，原在臺就讀學校應主

動提醒選送生，得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選(薦)出國

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返國後專案性補助計畫辦理相關補助，並副知教育部，以維護

其相關補助權益。 

(六)本要點追溯自 112年 1月 1日起適用。 

 

 

 

   附件： 
地區/國

家 
城市或 
地區 

學校 本計畫補助月支生活費 
(單位：新臺幣) 

一般生 中低收入 低收入 

美

洲 
美

國 
芝加哥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32,000 41,600 51,200 
洛杉磯 Barrett, The Honors Colleg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35,000 45,500 56,000 

舊金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40,000 52,000 64,000 
加

拿

大 

多倫多 University of Toronto 35,000 45,500 56,000 

歐

洲 
英

國 
倫敦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35,000 45,500 56,000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35,000 45,500 56,000 

法

國 
巴黎 Sciences Po 35,000 45,500 56,000 

德

國 
法蘭克福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25,000 32,500 40,000 

本計畫補助金額參考行政院院授主預字第 1110102303B、1110103868 號函修正之「中央政府各機關

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所列日支生活費比例核算。 

 
 

 




